
體育館冒用證件處理原則 

經 102 年 2 月 20 日營運開發組會議決議通過 

經 102 年 2 月 21 日體育中心主任核定通過 

1. 本中心人員於入館查證時，若發現冒

用證件入館者，需將此張被冒用之證件

扣押 2 週，並做成紀錄。該證件持有人

於證件扣押期間，不得入館使用。如需

上體育課請說明上課班級及教師姓名，

經核對正確後方可入館。 

2. 本中心將統一處理扣押之證件，於到

期日前，通知證件持有人親自至本中心

領取。 

3. 若經查證發現，同一證件有第二次(含)

被冒用之情況，扣押證件後，將申請註

銷該張證件。 

4. 本原則經營運開發組會議決議並經體

育中心主任核定後實施。 


